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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

业务办理的通告 

尊敬的携运人： 

近期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持续蔓延，云南省

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。国家文物进出境审

核云南管理处所在办公地点云南省博物馆内属于人员聚

集场所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

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我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要求，为有效减少人员聚

集，避免交叉感染，阻断疫情传播，打好疫情防控狙击战，

现将疫情防控期间业务办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足不出户网上申报文物进出境审核业务 

为了尽量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，降低病毒传播的可

能 性 ， 请 大 家 务 必 通 过 国 家 文 物 局 官 网

（http://www.sach.gov.cn/）进入“综合行政管理平台”

（http://gl.sach.gov.cn/#/Home/index）点击“文物进出境行政许

可”在互联网渠道申报办理业务。有任何问题请拨打

http://gl.sach.gov.cn/#/Home/index


0871-67204931 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云南管理处咨询电

话，工作人员会热心为您解答。 

二、提前预约现场办理业务时间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、文化

部《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办理文

物进出境业务必须提前网上申报，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应

当收到文物出境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允许

出境的审核意见。 

若您急需到现场办理业务，请在完成网络申报后及时

与文物进出境管理处电话联系沟通，预约办理业务时间。

管理处工作人员会根据错峰原则及时协助您办理进出境

审核业务。 

三、做好必要防护措施 

进入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云南管理处时，请自觉、正

确佩戴口罩，做好个人防护，主动配合工作人员做好体温

检测和身份登记工作。如果伴有发热、咳嗽等呼吸道感染

症状，请根据自身健康情况延后办理业务。疫情防控、人

人有责。让我们凝心聚力、众志成城，全力阻击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蔓延，坚决打这场赢疫情防控的硬仗。 

感谢大家对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云南管理处的理解和

支持。 

特此通告。 



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云南管理处 

2020年 2 月 3日     


